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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波

据宁波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
年报反映，2016 年我市户籍人口
出生 54845 人，同比增加 9693 人，
增长率为 21.47%，是 1997 年以来
的最高水平，其中二孩出生占比为
38.26%，较 2013 年提高约 17 个百
分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提升至
1.3 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市户籍
人口出生 26060人，同比增加 1870
人，增长率为 7.73%，增幅接近全
国 7.8%的水平，其中二孩出生占
比为45.22%，同比提高11.8个百分
点(8月4日《宁波日报》)。

随着政策从“只生一个好”到
“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
逐步放宽，在 35 年“独生子女时
代”后，生育选择权重新“回归”
家庭。对此，千千万万个家庭开始
面临此前从未遭遇的抉择：二孩，
生还是不生？

2013 年 ，“ 单 独 二 孩 ” 放 开
后，官方的估计是每年至少增加
200 万新生儿，但一年以后，连
100 万 也 没 有 达 到 。 2016 年 ，

“全面二孩”放开后，新增出生数
不仅低于政府的预期，也明显低于
学者们预期的下限。从调查结果
看，宁波人的生育意愿总体也不
高。2016 年 8 月-9 月，宁波市开展
了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为18周岁-49周岁育龄人
群中已婚且只育有一个子女的女
性。调查显示，二孩目标人群（已婚
且只育有一个子女的女性）中，想生
育 二 孩 的 比 例 只 占 调 查 对 象 的
19.9%，其中，流动人口 26.0%，户籍
非农业人口 19.2%，户籍农业人口
13.7%。人们猛然发现：我们也许并
未为生育二孩做好准备。

生育二孩，不是说增加一双筷
子或者一只碗的问题，需要家庭、
社会方方面面跟得上才行。从家庭
来看，现在全国大约 9000万家庭只
有一个孩子，其中 60%以上的妇女
年龄在 35岁以上。如果他们要生育
第二个孩子，除了要考虑高龄因素，
很多人还担心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
孩子年龄间隔太大，会公开抗议父
母再生第二个孩子。而作为父母，
本身对生育二孩的代价也有权衡，

包括从怀孕到养育对女性工作的影
响，以及对孩子将来的教育、工
作、婚姻等各个层面的担心。

经济因素也是人们最不可忽视
的顾虑。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
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优越的生
活，而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
等，生活成本在急剧提高，社会竞
争也非常激烈，在这样的现实环境
下，很多原本可以生二孩的夫妇就
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从而选择
只要一个孩子。

对于二孩家庭来说，无论是经
济成本、人力成本还是职场中的机
会成本，“幼有所养”的全部压力
只能由每一个家庭独自承受。在传
统社会中，对儿童的养育成本被当
作家庭和父母理所当然的责任。而
在现代社会，儿童其实是“准公共
品”，正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
对儿童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
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对儿童的养育
成本的分担已经制度化，由政府、
市场和家庭来共同支撑。从中国国
情出发，当然不能一味照搬照抄，
但借鉴其中有益的做法，是我们应

有的态度。
根据预测，宁波实施“全面二

孩”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将比
“十二五”多出生 5 万人左右。这
一预期呼唤着医疗、教育、民政等
资源的迅速回应，要求相关方面尽
快完善“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顶
层设计，协同推进“全面二孩”政
策稳妥实施。相关部门应根据我市
生育服务需求和人口变动情况，优
化结构，增加供给，合理配置妇幼
保健、幼儿托管、学前和中小学教
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
共服务需求。同时，保障女性就
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并落实生育
保险相关待遇，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服务资源，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范围。

“二孩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

浦江潮

连日来，全国多数地区烈日炎
炎，高温天气里，有税务部门明确
回应高温津贴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引发网络争议。有劳动者反映，

“高温津贴本就不高，还要征缴个
税，到手的钱又‘蒸发’了一部
分”（8月8日《工人日报》）。

高温津贴需缴纳个税，确实有
据可依。国家统计局 1990 年发布
的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明确将“津贴”列入工资总额范
围；此后，《〈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进
一步明确，“津贴”中包含“高温
作业临时补贴”；2012 年 6 月安监
总局等四部委印发《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规定高温天气下用人
单位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

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属于工
资范畴，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应缴纳个税，
据此，全国多数省份将高温津贴并
入工资征收个税。

但从情理上讲，对高温津贴征
收个税，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一
来，高温津贴本来就不高，每个月
100 多元，发放 4 个月，总共只有
几百元钱；二来，高温津贴主要面
向顶着酷暑工作的劳动者，是地地
道道的“辛苦钱”，一天几元钱的
补贴，只能买一瓶饮料罢了。

有关部门将高温津贴纳入工资
范畴，应该是出于一片好心，意在
强化用人单位支付高温津贴的义
务，即支付高温津贴就像支付工资
一样具有强制性。哪知道，纳入工
资就意味着纳入个税征收范围。实
际上，工资和津贴本是两个概念，

翻翻 《现代汉语词典》 就知道，
“津贴”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工资
以外的补助费”，它不是工资，也
不应被纳入工资范畴。

那么，如果对高温津贴免征个
税，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呢？其实不
存在。《个人所得税法》 第二条规
定了哪些个人所得应当缴税，其中
并不包括津贴，至少没有明确将津
贴列入缴税范围。相反，该法第四
条规定了哪些个人所得应当免税，
其中就包括“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
给的补贴、津贴”。就高温津贴而
言，自2012年6月安监总局等四部
委印发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起，就已经成为“国家统一规定发
给的津贴”，理当依法享受免缴个
税的“待遇”。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法》
是法律，其效力明显高于国家统计

局、安监总局发布的部门规章，两
部门将高温津贴纳入工资范畴，在
法律层面未必有效，至少不应成为
高温津贴免个税的障碍。

实际上，一些省份已将高温津
贴列为税前扣除，即不对高温津贴
征收个税。如江苏《关于企业夏季
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企业按
照标准支付高温津贴，可按照规定
税前扣除。广西《关于发布企业高温
津贴标准的通知》中，也存在类似规
定。上海从 2011年起采取了一种变
通办法，将高温津贴列入“劳动保护
的各项支出”，这样就不计入工资总
额，不征收个税。

这些省份的实践表明，高温津
贴免个税完全行得通，不存在法律
上的障碍。那么，其他省份能否效仿
这些做法？高温津贴免个税能否成
为全国统一规定？我们拭目以待。

高温津贴理应“依法”免个税

邓海建

传销之祸，成为 2017 年夏天
的热词。天津静海传销中，尤以

“蝶贝蕾”为盛。据平安天津官微
通报，该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
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
与者 7000 余人。最新消息称，天
津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已依法批捕 9
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 （8月
9日中国新闻网）。

李文星死了，张超死了，死在
天津静海，死在传销魅影中。当
然，被传销闹得家破人亡的，不独
这两桩。今年 4月份，在广州读大
三的梁清微与家人失去联系，家属
认定她被骗入传销组织，遂找反传
销志愿者帮忙。7月22日，清微被
救了出来，但回家后又跑了，至今

杳无音信。就像徐玉玉事件后，电
信诈骗一度如过街之鼠，李文星事
件后，舆情鼎沸，更多有成员误入
传销的家庭寄望借此拨云见日。

法治得彰，罪恶必惩。9 名“蝶
贝蕾”传销组织头目被捕，大快人
心。这说明两个逻辑：第一，传销纵
然肆虐，终究是纸老虎。这种“经济
邪教”不可能隐身或消匿，真要治理
起来，并不算没有头绪。无论怎么花
样迭出，其“拉人头”的层级利益链
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第二，这些年传
销愈演愈烈，要么是治理不得法、要
么是有些部门不作为。2008 年前
后，国家工商总局的调研有如此表
述：“据广西来宾市反映，传销猖獗
时，传销人员上万人，大街上像赶集
一样”。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和中国反传销协会等联合编撰的

《2010 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
2010 年参与网络传销的人员超过
4000 万。“蝶贝蕾”在天津的往昔与
今日，可以印证：传销嚣张至此，监
管疏忽与放纵实为主责。

1989 年，传销从日本等地流
入广东，此后，经过迅猛发展成为
打不死、锤不烂的流毒。28 年过
去，传销在中国的“发家史”，便
是普通民众的“血泪史”。传销难
以禁绝乃至成为少数地方的法外之
区，用天津方面的话说，这固然是
因为“打得远远还不够”，除此之
外，地方经济据此饮鸩止渴的“吸
毒思维”恐怕也难辞其咎。

死在传销黑网里的人，远不止
一个李文星，只不过，2017 年的中
国，公共治理的进程已非昔比。我们
不忍追问“若没有李文星之死是不

是就没有‘蝶贝蕾’的覆灭”，但可以
肯定的是，传销之祸显然不止一个

“蝶贝蕾”，受害的也不止于天津一
座城市。但叫人遗憾又担心的是：李
文星事件之后，除了天津与“蝶贝
蕾”成为热词，在更大的传销版图
上，更多该反思的地方或部门仍静
如止水，就好像遥远的青年之死，只
是一个非典型性的公共事件。

在 互 联 网 技 术 迭 代 N 年 之
后，传销已经如虎添翼。就业压力
的倒逼、一夜暴富的幻觉，使其成
为一些人挥之不去的甜美噩梦。
2016 年 12 月，公安部发布消息，
当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
犯 罪 案 件 2826 起 ， 同 比 上 升
19.1%。传销如虎，“蝶贝蕾”只是
其中之一，真要将其打尽，不能只
靠一座城市出来扮演武松的角色。

传销如虎，“蝶贝蕾”只是其一

朱 翃

从东海之滨到塞北边陲，从
大漠草原到岭南山地，8月8日在
我国迎来第九个全民健身日之
际，神州大地被健身热潮席卷，
欢笑伴随着汗水，绽放在每个人
的脸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全
民健身中来，越来越多的人受益
于全民健身。

自 2009 年 设 立 “ 全 民 健 身
日”以来，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蒸
蒸日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持续深
入，全民健身运动向“便民、惠
民”不断推进。

发展全民健身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是提高竞技体育水平的基础性工
作，是促进全民健康、全民幸福
的迫切需要，是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
更是关乎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
百年大计。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
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时期，全国各
级政府和相关单位，要认真落实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

健身计划 （2016——2020）》 等
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便民惠
民”这个核心，不断提高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均等化、科学化、专
业化和便利化水平。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 8 月 8 日，
而应贯彻于一年的 365 天。春有
骑行夏池游，秋来登高冬长跑，
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健身锻炼的好
时节。随着体育锻炼场地和设施
越来越丰富，健身锻炼应该成为
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政策与口
号，而应创新机制、整合资源，
让运动健身与大众生活产生“共
鸣”。政府引导、社会驱动、市场
参与，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
新，让老百姓通过全民健身收获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全民健身不应止于部分或老
少“两头”，而应切实覆盖全民。
青少年和老人固然有更多空余时
间进行健身锻炼，但全民健身重
在“全”——全民、全年龄段、
全覆盖。

从身体到心理，从文化到精
神，从项目到产业，中国的全民
健身事业正全方位地助力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助力小康社会的建
成，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助力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民健身，携手同行，与民
惠，与国盛。

（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

全民健身重在“全”

点评：如果说学生、家长信息不灵通，无法断定前来招生的是
不是“野鸡办公室”，情有可原。但作为“合作”单位的中学，出
于最起码的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也该了解一下情况。这样的草台班
子能够大摇大摆进校园忽悠人，背后有无利益勾连，让人怀疑。

@德邦拉玛西亚：年年打击，却总是屡禁不止。
@湖南酸辣粉儿：其实就是个中介公司。

开车最忌这几条：酒后驾驶车速飙，
远光灯闪乱变道，路遇行人不减速。

狂按喇叭把人吵，车中杂物随手抛，
损人害己何苦哉？严以律己快改掉。

《宁 波 市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条
例》第十条规定，公民应当遵守
交通文明行为规范，不得实施下
列不文明行为：驾驶或者乘坐机
动车时，向车外抛掷物品；酒后
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手
持使用电话、超速行驶、随意变
道；违反规定使用远光灯、鸣喇
叭、停车和占用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消防通道、应急车道；机
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减速行
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时，不停车让行。

郑晓华 文 任山葳 绘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8月 9日人民网报道：
红霉素眼膏、复方甘草片等廉
价药，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
然而这些家庭常用药最近开始
涨价了，有的药品在短短一年
内 价 格 涨 了 20 倍 ， 即 便 这
样，仍然一药难求。

点评：对于一些家庭常用药品，稳定价格和保障供应是政府的
责任。相关部门应根据民众意愿，结合药品市场情况，采取一些主
动措施，保障药企基本利益，鼓励其生产积极性，同时改进药品价
格监管方式，避免涨价太快。

@欧阳：就怕利润低，药企不愿意生产。
@小徐森：老年人就信这些。

据8月9日光明网报道：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相
继公布了 6月份的运营数据，显
示新用户数量迅猛增长。新入网
的用户可以享受诸多实惠套餐，
而老用户却没有什么优惠或优惠
力度不大。由于不能带号转换运
营商，老用户虽然对服务不满，
却难以拔腿就走。

点评：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权，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带号转
网并使其手续便捷化、过程简单化，是落实用户消费选择权的前提
条件。没有这些，消费者就无异于“鱼肉”，垄断者则为“刀俎”，
老用户抱怨归抱怨，运营商仍“笑看新人成旧人”。

@大眼睛贸易：毕竟换号太麻烦。
@萨克雷好浮夸：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据 8月 9日《法制日报》
报道：最近曝出的电商收回

“毒鲜花”事件，让大家惊出
一身冷汗。所谓“毒鲜花”，
是一些电商销售的混合花束中
含有玛丽筋这款有毒性的花
材。据鲜花电商“花加”的产
品页面信息，该事件涉及用户
或超过两万人。

点评：“毒鲜花”事件给我们提了个醒：鲜花在线交易，监管
不可“离线”。鲜花电商平台应当强化管理，制订全面完善的检测
和售后服务制度，把关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则应及时建立“堵漏”
机制，消除行业监管盲区，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健康的违法行为。

@东先生：卖花的不知道有毒么？
@佳琪：从源头的鲜花生产方进行管理。

据 8 月 9 日 《新京报》 报
道：近日，一家名为“法国大学中
国学生遴选办公室”的机构，在全
国很多高中校园分外活跃。从这家

“遴选办公室”寄出的法国大学录
取确认函错漏百出，收费也高于市
场价一倍。教育部回应，国外任何
大学不能单独设立办公室在华招
生，法国高等教育署的工作人员也
回应，未曾听说过这个办公室。


